
 

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 地點：本局中山廳 

參、 主持人：吳副局長東燿                記錄：劉聖傑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各單位意見： 

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第八條訂定不得使用之作業，惟是否可直接訂定可使用

之範圍(如道路基層及底層填築、基地填築、非結構混凝

土等)，後續如有其他項目需求再研討增加。 

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條例第 8 條建議修正為：底渣資源化產品不得使用於建

築法所稱建築物之結構體或與建築物結構體有直接接

觸，亦不得使用於建築法所稱建築基地填築。底渣資源

化產品作為摻料之加工、再製品，則得使用於建築基地

內，惟仍須符合前項規定。 

三、 映誠股份有限公司： 

建議 100%由政府機關(環保局)回運到環保局負責再利

用，確實落實分廠分區管理(在本自治條例實施後)。 

四、 全精英事業有限公司： 

1. 第五條：有關應優先使用本市垃圾焚化廠產生之資源

化產品，若是廠商不肯配合使用，該如何處理？因為

廠商都有固定配合的下包（供料者與營造廠有交情）。 

2. 第六條：有關臺中市之資源化產品由環保局統籌，是



 

否是將產品運給環保局並由環保局統一分配產品流

向？ 

3. 第七條：有關申請地政機關土地丈量，因等待時間過

久，恐會影響後續申報作業。根據底渣再利用管理方

式第九條規定，資源化產品完成使用後十五日內，應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底渣妥善再利用證明文件。並以

書面分別報底渣產生地及使用地主管機關備查。是否

能改為由監督單位至現場用拍照留存的方式？ 

4. 第九條：像是重劃區範圍相當大，不可能僅有一家再

利用機構使用，應由監督單位去現場釐清各再利用機

構產品使用的位置。 

5. 第十條：有關公證問題，可能會降低地主使用的意願，

轉而使用其他物料。因地主同意就有法律效應，或是

地主簽名時一併拍照留證。 

6. 若是自治條例與中央或公共工程相關法令相牴觸時，

環保局是否應負責？ 

五、 榮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市政府、各級單位應盡量將底渣粒料，列於施工規範

內可使用之工程材料，使該材料能合法使用於公共工

程上。 

2. 底渣粒料為公共工程委員會認定之合法材料，若自治

條例通過實施，底渣粒料將會更嚴格的管理，若其他

環保材未有有效的管理底渣粒料將會受到其他材料

的排擠，導致推動受阻擾，請貴局在推行自治條例時，

亦能考慮此問題。 

3. 第八條使用於建物空間回填作業是否可以放寬限制，

若底渣粒料作成控制性低強度混凝土，作「週邊回填」



 

澆置或「建物空間回填」澆置，非底渣粒料直接觸結

構體，應不會影響結構安全，可否考慮放寬該限制。 

六、 臺中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 

1. 第一條 

焚化後底渣不是焚化底渣。 

底渣經再利用機構處理後符合法規規定才是資源化

產品。 

資源化產品非只有再利用機構才可以使用，若是由政

府支配使用時，就非只是再利用機構使用，刪除再利

用機構使用字眼。 

2. 第二條 

垃圾底渣是經處理後非加工處理後，除非是定義資源

化產品經加工成水泥製品再去再利用化。 

未經處理後且未符合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

理方式規定的底渣不是資源化產品。 

3. 第四條 

推動小組的作業要點應該一併提出，這樣才看得出完

整的推動、審查及執行。 

推動小組主要成員以環保局為主，否則會造成推行不

順。 

推動小組成員內要有層級高者，否則難以推動，且高

層級者較易掌握時事的反映及變化(不能有議員反映

時還不知道情況及跨局室的橫向溝通)。 

4. 第五條 

資源化產品要強制使用才有其實質去化效用。 

應增加規定必須使用一定比例，但使用一定比例依據



 

以往經驗不能強制規定，如使用地點雖符合規定，但

位處敏感地段也要限制其使用比例，若使用地點非常

適宜，更應該提高到 100%的使用。 

5. 第六條資源化產品若日後全由環保局統籌運用，去化

順暢後應該會在各公共工程上編列預算的支出可以

預期性的降低或移轉經費。 

6. 第七條 

第一項建議修正為「資源化產品於本市非公共工程之

使用如作為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用途者，需先提報工

程設計圖說及簽責證明文件審核，其回填高程審核由

推動小組定之。」，而工程設計圖說均需向營造廠取得，

有時無法取得應以簽責證明文件替代。 

目前均是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出問題，因為單一地點

可以大量使用資源化產品。 

防範超挖或偷挖基地級配後再回填資源化產品，所以

要有填築前後的證明文件。 

回填高程應加強管制。 

第二項建議修正為「填築前後基地之施工範圍應申請

地政機關土地複丈證明。」 

7. 第八條 

建議修正為「資源化產品不得與建築骨材混合使用於

建築物結構體。」，資源化產品嚴禁用在建築物結構體，

除非是無鋼筋的假設附屬工程。 

建築物回填空間及基礎結構體水箱回填作業必須與

結構體分開、分段作業，所以不會與建築物鋼筋直接

接觸。 

建築物回填空間若限制使用，會抑制大量去化的問題。 



 

建議增加第二項「資源化產品於建築物空間回填及基

礎結構體外圍回填作業需先經推動小組核備後方得

使用。」，推動小組於核備應需在一定期限內完成回映，

否則失去工程時效。 

8. 第九條 

應修正為「資源化產品最終使用地點，若無法明確切

割釐清使用責任者，同一地號不得有二家以上再利用

機構使用。」，大型公共工程或是非公共工程使用量均

是難以一家處以機構供貨，所以不限制死及為其他非

資源化產品侵入使用。 

建議增加第二項「資源化產品與其他產品混合使用，

未經推動小組審核通過不得混合使用。」，自治條例不

應只限制資源化產品用途，亦應防止其他爐渣礦渣等

混合到資源化產品。 

建議增加第三項「以上經環保局報備同意者不在此

限。」，為防止推動小組任意擴權而抑制資源化產品的

使用，亦回歸到主管機關的最高權責，務實推動資源

化產品去化。 

9. 第十條 

資源化產品使用地點土地所有權人規定以環保署規

定辦理為妥(土地同意書取得非常不易)。 

目前法規規定是，資源化產品使用後 15 天內必須申

報備查，毫無預申報的機制，應修正網路有預申報的

欄位，15 天內強制必須確認報備，這樣各縣市主管機

關才看得到。 

明確規定場外暫置量，超出 1,000 公噸亦受空污防治

規定，也防止假藉暫置而堆置在廠外四處。 



 

主席裁示：已依與會單位意見刪除「前項文件應經公

證」。 

10. 第十一條 

建議得拆除已完成的建築物，確保建築物的使用期限

及未來使用者的權利，非只是罰錢了事，資源化產品

對鋼筋腐蝕與時間成正比的。 

罰款 6~10 萬金額不高，防止故意願受罰的使用，若

採取拆除建築物的高負擔責任，相信無人願意亂用，

亦防止其他非法礦渣混合使用在建築物的罰則。 

大型工程資源化產品使用量大，罰款金額遠小於資源

化產品請款金額，要有更高的防堵機制。 

11. 第十二條 

第七條罰款 3~10萬與資源化產品使用數量不成比例，

會誤導再利用機構寧願受罰也要使用。 

要加重資源化產品與其他產品混合使用的罰款，亦須

注意到自治條例不能只規範到底渣而沒有注意到摻

配黑料的使用。 

12. 第十三條罰款太輕，無嚇阻效用。 

13. 第十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進行中的工程

限 3 個月內補齊相關應檢附資料，否則應立即停止施

工。 

七、 本局環境稽查大隊： 

得按次處罰，建議將「得」字刪除。 

八、 臺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 

1. 垃圾底渣之資源化是趨勢，但是必須作適當的前處理

以符合垃圾資源化產品。 



 

2. 再利用機構之罰鍰包括第十二條與第十三條都太低

無法阻止不肖廠商。 

3.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應有管理機制、方法以會中建議之

方式進行。 

4. 應確保土地所有人之權益不可違背中央土污法之規

定。 

九、 台灣環境公義聯盟： 

1. 第 11~13 條的罰款太少，對於不肖業者無嚇阻之力建

議提高罰責。 

2. 對於再利用之機構，應建立物料、產品進出之列管追

蹤系統，以便於日後環境影響之評估，萬一產生污染，

才能全面清查善後。 

陸、 結論： 

各與會先進所提寶貴意見皆列入會議紀錄彙整後作為

修正「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參考。 

 

柒、 散會：15 時 00 分 


